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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法律顧問 9 譚淑芳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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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議會事務助理 (2)3 張慧敏女士  
議會事務助理 (2)7 簡俊豪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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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通過 2015年 11月 27日舉行的第七次會議的紀要  
(立法會CB(2)369/15-16號文件 ) 
 
  上述會議紀要獲得確認通過。  
 
 

II. 續議事項  
 
內務委員會主席匯報與政務司司長會面的情況  
 
2.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並無特別事宜需

作匯報。  
 
 

III. 立法會先前會議的續議事項  
 
法律事務部就根據《議事規則》第 54(4)條交付

內務委員會處理的法案所擬備的報告   
 
《金融機構 (處置機制 )條例草案》  
(立法會LS15/15-16號文件 ) 
 
3.  應內務委員會主席之請，法律顧問向

議員簡介法律事務部就條例草案擬備的報告。  
 
4.  何 秀 蘭 議 員 認 為 有 需 要 成 立 法 案

委員會，對條例草案詳加研究。議員表示贊同。

陳鑑林議員及何秀蘭議員同意加入擬議法案

委員會。  
 
 

IV. 將 於 2015年 12月 9日 立 法 會 會 議 席 上 處 理 的

其他事項  
 
2015年 12月 9日立法會會議的安排  
 
5.  內 務 委 員 會 主 席 告 知 議 員 ， 是 次

立法會會議將於 2015年 12月 9日 (星期三 )上午

11時開始，大約晚上8時暫停。會議將於 2015年
12月 10日 (星期四 )上午 9時恢復，當晚大約 8時
暫停。會議將於 2015年 12月 11日 (星期五 )上午

9時恢復，並在中午約 12時休會，原因是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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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12時 30分將進行火警演習，而星期五下午

已預留作舉行內務委員會及財務委員會會議

之用。  
 
6.  陳志全議員表示，《 2014年版權 (修訂 )
條例草案》(下稱 "《修訂條例草案》")的二讀辯

論將於 2015年 12月 9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恢復。除

《 2014年版權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下稱 "法
案委員會 ")主席擬動議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

案 (下稱 "修正案 ")外，黃毓民議員亦已作出預

告，擬就《修訂條例草案》動議超過 900項修正

案。由於議員需要足夠時間就是次辯論作準

備，若立法會主席就擬議修正案所作裁決到

2015年 12月 8日 (星期二 )仍未備妥，亦未能將是

次辯論的安排告知議員，他希望內務委員會主

席屆時會向立法會主席建議，將恢復《修訂條

例草案》二讀辯論的程序押後至 2015年 12月
16日的立法會會議。  
 
7.  陳偉業議員認為，立法會主席就擬議

修正案所作裁決若在下星期二才備妥，委實太

遲。他表示，若立法會主席的裁決今天仍未備

妥，應把恢復二讀辯論《修訂條例草案》的議

程項目押後至 2015年 12月 16日的立法會會議上

處理。何秀蘭議員亦表示，若議員在下星期才

得知立法會主席就擬議修正案所作的裁決，議

員在擬備辯論演辭方面將極為困難。范國威議

員贊同陳志全議員提出的建議，認為應將恢復

《 修 訂 條 例 草 案 》 二 讀 辯 論 的 程 序 押 後 至

2015年 12月 16日的立法會會議；他希望議員可

在會議上達成一致意見。  
 
8.  陳鑑林議員表示，他會以法案委員會

主席的身份，代表法案委員會就《修訂條例草

案》動議修正案。他認同，若立法會主席就擬

對《修訂條例草案》提出的修正案所作的裁決

到 2015年 12月 8日 (星期二 )才備妥，議員將難以

就是次辯論作準備。他請秘書長提供資料，述

明立法會主席的裁決會否在今天備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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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 內 務 委 員 會 主 席 之 請 ， 秘 書 長 表

示，與擬就《修訂條例草案》提出的修正案相

關的文件將於 2015年 12月 7日 (星期一 )早上備

妥，送交議員參閱。內務委員會主席回應陳志

全議員時表示，他會把議員就恢復二讀辯論《修

訂條例草案》所表達的意見轉告立法會主席。  
 
提交文件  
 
 內務委員會有關研究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的

第 7/15-16號報告  
(立法會CB(2)371/15-16號文件 ) 
 
10.  內 務 委 員 會 主 席 表 示 ， 該 報 告 涵 蓋

兩項附屬法例，其修訂期將於 2015年 12月 9日的

立法會會議屆滿。沒有議員表示有意就該等附

屬法例發言。  
 
 

V. 將於 2015年 12月 16日立法會會議席上處理的

事項  
 
(a) 質詢  

(立法會CB(3)199/15-16號文件 ) 
 
11.  內 務 委 員 會 主 席 表 示 ， 是 次 立 法 會

會議編排了 22項質詢 (6項口頭質詢及 16項書面

質詢 )。  
 
(b) 法案  ⎯⎯  首讀及動議二讀  
  

(i) 《 2015年稅務 (修訂 )(第 4號 )條例草案》 
 

(ii) 《 2015年消防 (修訂 )條例草案》  
 
12.  議 員 察 悉 ， 上 述 兩 項 條 例 草 案 將 於

2015年 12月 16日提交立法會。  
 
(c) 政府議案  
 
13.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迄今並未接獲

有關的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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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議員議案  
 

(i) 葉國謙議員就 "盡快制訂打擊 '假難民 '
問題的措施"動議的議案  
(立法會CB(3)209/15-16號文件 ) 

 
(ii) 王國興議員就 "盡快研究為樹木護養

及管理立法"動議的議案  
(立法會CB(3)210/15-16號文件 ) 

 
14.  內務委員會主席提醒議員，如擬對上

述兩項議案提出修正案，作出預告的期限為

2015年 12月 9日 (星期三 )。  
 
內務委員會有關研究附屬法例的報告  
 
15.  內 務 委 員 會 主 席 請 議 員 察 悉 在 會 議

席 上 提 交 議 員 省 覽 的 一 覽 表 ( 立 法 會

CB(3)205/15-16 號 文 件 ) ， 當 中 載 列 5 項 附 屬

法例，其修訂期將於 2015年 12月 16日的立法會

會議屆滿。他提醒議員，如有意就任何該等附屬

法例發言，應在 2015年 12月 8日 (星期二 )下午

5時前表明意向。  
 
 

VI. 法案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報告  
 
(a) 《 2015年破產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立法會CB(1)236/15-16號文件 ) 
 
16.  法案委員會主席陳鑑林議員向議員簡

述法案委員會的商議工作，詳情載於法案委員

會的報告內。議員察悉，法案委員會支持在

2015年 12月 16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恢復條例草案

的二讀辯論，亦不反對政府當局的建議，將

2016年 11月 1日定為獲通過後的《 2015年破產

(修訂 )條例》的生效日期。議員亦察悉，政府

當局將就條例草案動議修正案，法案委員會則

不會就條例草案提出任何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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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內務委員會主席提醒議員，如擬就條

例草案提出修正案，作出預告的期限為 2015年
12月 7日 (星期一 )。  
 
(b) 《普查及統計 (2016年人口普查 )令》小組

委員會報告  
 
18.  小組委員會主席何秀蘭議員口頭匯報

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議員察悉，小組委員

會及政府當局均不會就該命令提出任何修訂。

該命令為進行 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 (下稱 "中期

人口統計 ")提供法律依據，包括指明進行中期

人口統計的日期及載列所涵蓋的數據項目。  
 
19.  何秀蘭議員告知議員，小組委員會先

後舉行了 3次會議，與政府當局進行討論，並在

其中一次會議上聽取代表團體的意見。小組委

員會進行商議工作期間，部分委員認為中期人

口統計應加入有關性小眾的數據項目，以協助

政府制訂這方面的政策和法例。然而，部分其

他委員同意政府統計處 (下稱 "統計處 ")的解

釋： (a)中期人口統計是強制性的統計調查，要

求受訪者提供真實的資料，而與性小眾有關的

項目性質敏感，受訪者未必願意披露有關資

料；及 (b)中期人口統計聘用的統計員大部分都

是臨時員工或學生，未必具備所需的技巧及成

熟程度，以處理此等敏感事宜。  
 
20.  何秀蘭議員表示，統計處向小組委員

會表示，已在其他司法管轄區註冊同性婚姻的

受訪者，可在回答 "與戶主的關係 "的項目時，

選擇 "其他人士 (請註明 )"這選項，並視乎情況所

需作出說明 (例如同性伴侶 )。有關 "性別 "的項

目，受訪者可根據自己的認知提供其認為最適

當的答案。若受訪者提供其相信為真實的答

案 ， 不 會 被 視 為 違 反 《 普 查 及 統 計 條 例 》

(第 316章 )第 16條的規定。小組委員會強調，統

計處有必要為統計員提供所需培訓，確保他們

會向受訪者清楚解釋有關詳情，協助受訪者在

這兩個數據項目選擇合適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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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何秀蘭議員進而表示，小組委員會曾

討論中期人口統計使用電子問卷及平板電腦收

集資料所引起的資料私隱問題及與之相關的資

料保障措施。小組委員會促請統計處提醒受訪

者有關資料外洩的風險，以及有必要保障其個

人資料。應小組委員會的要求，統計處答應在

中期人口統計完成後，盡快向相關的立法會事

務委員會提供資料文件，匯報為進行中期人口

統計而購買的大約 6 500部平板電腦的處置安

排。  
 
(c) 《 指 明 牌 照 分 配 排 放 限 額 第 五 份 技 術

備忘錄》小組委員會報告  
(立法會CB(1)238/15-16號文件 ) 

 
22.  小組委員會主席梁繼昌議員向議員簡

述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詳情載於小組委員

會的報告內。議員察悉，小組委員會支持該技

術備忘錄，小組委員會及政府當局均不會提出

任何修訂。  
 

23.  內務委員會主席提醒議員，由於上述

兩個小組委員會所研究的命令及技術備忘錄的

修訂期將於 2015年 12月 16日的立法會會議屆

滿，議員如擬對該命令及該技術備忘錄提出修

訂 ， 作 出 預 告 的 期 限 為 2015 年 12 月 9 日 ( 星
期三 )。何秀蘭議員表示，她有意在 2015年 12月
16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就《普查及統計 (2016年人

口普查 )令》發言。  
 

 
VII. 法案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的情況  

(立法會CB(2)370/15-16號文件 ) 
 
24.  內 務 委 員 會 主 席 表 示 ， 截 至 2015 年

12月 3日，有 13個法案委員會及 10個在內務委員

會轄下成立的小組委員會進行工作；另有 7個在

事務委員會轄下成立、研究政策事宜的小組委

員會進行工作。輪候名單上有 5個在事務委員會

轄下成立、研究政策事宜的小組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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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其他事項  

 
25.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4時 23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5年 12月 9日  


